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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废物处置协议

合同编码：11NMB1J0258220251001

甲方：迎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乙方：新疆狮岭能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

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，防止医疗废物污染事故的发生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国务院《医疗废

物管理条例》、国家环保总局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》、卫生

部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实现医疗废物集中处置，甲方

与乙方经共同协商，同意由新疆狮岭能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（即乙方）

投资建设及运营的克拉玛依市医疗危废处置中心负责处置甲方产生

的医疗废物。为确保双方利益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，维护

正常合作关系，特签订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定义

本协议所称医疗废物是指：甲方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以及其他相

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、损伤性、毒性以及其他危

害性的废物；处置的是《医疗废物分类名录》中感染性废物、损伤性

废物、病理性废物，代码：841-001-01、841-002-01、841-003-01。

第二条 产废场所及种类

（一）产生医疗废物场所：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南新路 77号

（二）受委托医疗废物的种类、数量：甲方产生的医疗废物(损

伤性废物、感染性废物、病理性废物)。

第三条 乙方负责在约定的医疗废物交接地点和交接时间，接受

甲方产生的医疗废物，运至处置中心并进行无害化处置。

第四条 甲方应督促∕培训其垃圾处理人员严格按照《医疗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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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条例》和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将医疗废物

进行分类、收集、转运、计量、包装、贮存，并且建立专门的医疗废

物专用暂时贮存处。

第五条 收费标准：

根据国家发改《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制度促进危险废物处

置产业化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03]1874 号）的指导精神，并参照

国家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相关文件执行。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感染性废物、损伤性废物、病理性废物按照人

民币 20元/公斤计费。（如处置单价根据市场情况发生调整，经甲乙

双方协商一致对本合同进行变更、补充）。

第六条 结算方式：

每季度按照收费标准进行结算。每月前 5个工作日内双方共同确

认前一个月的实际发生量，累计一个季度以后，双方在第四个月前 3

个工作日内核对前三个月的实际发生量并结算费用，乙方开具全额

（含税）发票，甲方应当在收到发票 3个工作日内付款至乙方指定账

户：

账户名称：新疆狮岭能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户 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市白碱滩支行

账 号：107066204261

如甲方在协议有效期内出现停业或者其他需要停止收运的情况，

甲方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乙方。

第七条 双方责任：

（一）甲方责任：

1、甲方负责培训、指导其垃圾分类处理人员严格按照《医疗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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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》的规定将单位医疗废物与非医疗废物进行分类，

并将医疗废物处置于专用包装内，医疗废物必须集中放置在甲方建立

的医疗废物暂存处待运，并保证医疗废物专用包装完整不破损。

2、安排专人负责医疗废物的交接，按照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

术规范》填写和保存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》（医疗废物专用）及《医

疗废物运送登记卡》；如当次无废物交接，也必须在联单及登记卡上

如实记录。

3、医疗废物管理人员应提前做好准备等待清运。如车到医疗废

物暂存处无人配合，发生漏接由甲方承担责任。

4、若甲方经营状况有变化，如地址变更、经营人变更、暂停营

业等，要及时书面通知乙方。

5、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，未经主管部门或者乙方许可，

甲方无权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医疗废物；如经查实有此现象发生的，

乙方有权向上级部门报告，同时有权向甲方索取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6、所使用包装物均符合《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、容器标准和警

示标识规定》（环发[2003]188 号）。

（二）乙方责任：

1、安排专人负责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规范，关于收运时

间的规定，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具体时间收运甲方的医疗废物；

2、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在接收医疗废物时，应对移交的医疗废物

进行核实，经核实无误则签收《危险废物转运联单》（医疗废物专用）

和《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》。对其类型、数量有异议或者其包装、标

识不符合规定则要求甲方改正，甲方拒绝改正时，乙方将有关情况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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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》上注明，并上报环保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

由此引起的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
3、根据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和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》

对接收的医疗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。

4、如乙方负责运输，则医疗废物自出甲方大门后，其运输风险

由乙方承担。

5、乙方现场具备计量条件，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》（医疗废物

专用）一式两份，每月一张，由处置单位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和医疗卫

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人员交接时共同填写，医疗卫生机构和处置单位

分别保存，保存时间为 5 年。每车每次运送的医疗废物采用《医疗废

物运送登记卡》管理，一车一卡，由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人员

交接时填写并签字。当医疗废物运至处置单位时，处置厂接收人员确

认该登记卡上填写的医疗废物数量真实、准确后签收。

6、乙方在甲方作业时，必须遵守甲方单位的管理规定，防止作

业时发生事故。如因乙方未遵守甲方规定导致发生事故，由乙方承担

相应后果。

第八条 其他条款

具体收运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第九条 违约责任

1、甲方应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医疗废物，不得将生活垃圾、建筑

垃圾或者其他非医疗废物转入医疗废物包装内。若因甲方将非医疗废

物混入，或者将非医疗废物装车，造成乙方工作量增加的，乙方有权

要求甲方进行赔偿，赔偿标准由双方另行协商。因此造成乙方运输、

处理、处置废物时出现困难、事故的，甲方还应当赔偿或补偿由此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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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相关经济损失，同时，乙方有权上报环保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

由此引起的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
2、甲方必须要按照约定时间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处置费用；乙

方必须按照约定的时间及时清运甲方的医疗废物。甲方延迟支付处理

服务费用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当承担延迟支付部分 0.5‰的违约金；

3、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，守约方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，并采取

补救措施。

第十条 争议解决方法

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应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

报请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调，协调不成，任何一方应向克拉玛依

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一条 协议定义，变更和终止

1、本协议所涉及术语均参见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和《医疗废

物处置技术规范》的有关定义。

2、国家有关医疗废物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若发生变更修

订，甲、乙双方应根据变更后要求对本协议进行修订。

3、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发生变更时，经甲、乙双方同意并签

订书面协议后，双方执行新的物价收费标准。

4、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对本协议的部分或全部条款进行变更或

终止。

第十二条 其他未尽事宜，可经双方协商解决或签署补充协议，

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同具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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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合同壹式伍份，甲方叁份，乙方贰份。

第十四条 本协议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止；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迎宾街道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

乙方（盖章）：新疆狮岭能源环保

集团有限公司

税号：12650203MB1J02582E 税号： 91650204MA77HQXBX0

法 定 代 表 人或 委 托 代 理 人 ：

（签字）

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委 托 代 理 人 ：

（签字）

联系人： 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0990-6918008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克拉玛依市白碱滩支行

银行账号： 银行账号：107066204261

日期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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